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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302 号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报”）进行

审查的过程中，关注到如下事项： 

1.你公司 2021 年财务报告被出具带有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

不确定性及强调事项段落的无保留审计意见。审计报告“与持续

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你公司借款本金到期未偿还的金额为 304,545.42 万元，其中

304,017.49 万元截至本报告日尚未签订相关的展期协议。截至

2022 年 4 月 27 日，你公司借款本金到期未偿还的金额为

333,986.02 万元，尚未签订相关展期协议。审计报告“强调事

项”段落显示，截至 2022 年 4 月 27 日，公司控股股东新华联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116,027.2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17%，全部被司法轮候冻

结，暂未对公司的控制权产生重大影响，但若其所持冻结的股份

被司法处置，则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截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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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31日，公司控股股东新华联控股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担保合同尚未到期，若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或公司控股

股东新华联控股出现其他影响担保履约的情形，可能增加上述担

保的履约风险。 

（1）你公司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一季度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均为负，近两年主营业务主要为房地产开发及

文旅综合，其中文旅板块毛利率连续两年为负，房地产板块计提

大额存货减值准备。请结合你公司近年来主营业务经营状况、债

务逾期情况、可实际动用的资金等，说明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

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拟采取的提升主营业务持续盈利能力的相

关安排，并相应提示风险。 

（2）请年审机构结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号

——持续经营》，以及公司经营情况、资金状况、偿债能力等，

说明公司在财务报表中运用持续经营假设是否恰当，公司财务报

表对重大不确定性是否作出充分披露及其具体披露情况，并说明

出具带有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及强调事项段落的无保

留审计意见的依据及合规性。 

（3）你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对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显示，你公司有多笔金融借款相关的

诉讼仍处于展期或和解谈判中，你公司暂未计提预计负债。年报

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未决诉讼金额高达 12.49亿元，但预计负债

期末余额为 78.62万元，且部分诉讼已进入法院执行阶段，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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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仍然认为相关诉讼仍有和解的可能性尚不满足预计负债计提

条件。此外，根据审计报告，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你公司已逾

期但尚未签订展期协议的借款金额高达 33.4 亿元。 

请结合你公司相关借款已逾期且较长时间未能展期、部分诉

讼已进入法院执行阶段等情况，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

—或有事项》第四条规定的应当将或有事项相关义务确认为预计

负债的条件等，说明你公司未对上述诉讼计提预计负债的合理性，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请年审机构详细说明公司是否就相关诉讼承担了现实义务、

履行该义务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可能性以及该义务的金额

如何计量，并说明公司计提预计负债是否充分、合规。 

（4）请结合你公司控股股东目前的债务风险、流动性风险

等，说明控股股东相关风险可能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

股权稳定性等方面的影响，并提示相关风险。 

2.你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收购湖南海外

旅游有限公司 60%股权的公告》（以下简称《收购公告》）显示，

你公司向 14 名自然人购买其持有的湖南海外旅游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湖南海外”）60%股权，转让价款为 18,000 万元，但湖

南海外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的净资产仅为 3,071.47 万元。你

公司与 2021 年年报同日披露的《关于签署<关于湖南海外旅游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暨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

（以下简称《业绩承诺公告》）显示，湖南海外 2021 年度归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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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为 144.26 万元，

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 3,923.05 万元，与相关协议中约定的卖方

的业绩承诺差额为 2,076.95 万元。你公司与卖方协商后一致同

意公司无需支付尚未支付的第三笔转让价款 3,600万元，同时将

原《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 18,000 万元股权转让价款调整为

14,400 万元。请你公司： 

（1）说明你公司收购湖南海外时对标的资产评估作价的具

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评估方法、主要参数、关键假设等，并说

明标的资产评估增值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

形。 

（2）承诺方将应补偿你公司的 2,076.95 万元抵消你公司尚

未支付的 3,600 万元股权转让款。请逐一说明各交易对方及承诺

方与你公司、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承诺方是否实际上豁免你公司应当支付的剩余股权转

让款，如是，请说明其豁免的原因、合理性。 

3. 2020 年和 2021 年末，你公司重要在建工程芜湖鸠兹古

镇的工程进度分别为 45.96%、54.25%，株洲丽景湾酒店的工程

进度分别为 56.56%、57.48%。请你公司说明芜湖鸠兹古镇、株

洲丽景湾酒店在建工程的具体情况、相关项目 2021 年较 2020年

未有较大进展的原因，相关项目进展缓慢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等的

影响。 

4. 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投资收益波动较大，确认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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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4.34 亿元，确认处置长期股权投资

产生的投资收益-6.72亿元。请你公司说明权益法下核算的长期

股权投资对应的联营或合营企业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确认相

关投资收益的计算过程；说明报告期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的具体情

况，处置损益的计算过程、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是否及时履行恰当的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请年审机构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年报其他应收款附注部分显示，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应

收账款——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余额为 1,321.03 万元，其他应

收款——关联方余额为 5.3亿元，其他应收款——应收暂付款余

额为 1.07亿元，其他应收款——往来款及其他 1.02亿元。“收

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部分显示，报告期收到往来款

及其他 1.03 亿元，“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部分显

示，报告期支付往来款 1.15 亿元。 

请你公司说明其他应收款——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其他应

收款——关联方款项、其他应收款——应收暂付款、其他应收款

——往来款及其他、收到和支付的往来款的性质、具体内容，交

易对方以及交易对方是否与你公司、你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有关联关系，相关款项是否构成对外财务资助或者对

你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是否履行恰当的审议程序和披露义

务。请年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 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0 年未办妥产权证书固定资产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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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价值合计 64.34 亿元，2021 年仍然有 61.37 亿元未办妥产

权证书，占固定资产的比例超 50%，主要涉及铜官窑、西宁童梦

乐园等项目。请说明相关产权证书长期未办妥的主要原因，后续

办理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是否影响你公司经营业务的开展和对

资产价值的确认，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2 年 5 月 27日前

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2022年 5月 16日 
 
 
 
 
 
 
 
 
 
 
 

 


